
北 京 市 汽 车 租 赁 合 同 登 记 表
合同编号： AJ

承租人 电话

住址/地址 法定代表人 胡江

证照名称 证照号码

授权代表 电话

住址/地址

指定驾驶人

员

驾驶证号 档案编号 住所及联系方式

租车证照手续

承租人为自然人： 居民身份证  户口本  护照  军人、武装警察身份证明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机动车驾驶证  信用卡  其他：

承租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 授权代表居民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信用卡

□其他指定驾驶员： 居民身份证  户口本  护照  军人、武装警察身份证明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机动车驾驶证  信用卡  其他：

车辆基本情况及交接

车牌号 车型 颜色 发动机号(电池编号) 车架号 燃料标号 动力类型

取车地点： 交车方式：  租车点自提 送车上门

还车地点： 还车方式：  租车点自还 上门取车

车辆用途  日常出行 办公  商务接待  婚庆  旅游 其他日常自用

租赁期限

从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共计 。如需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继

续承租的，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限届满之前提前 日向出租人提出，并经出租人同意后办

理续租手续。

租车费用标准

租金标准 租金总额

¥ 元/年月日小时（含燃料费） ¥ 元（大写： 元整 ）

超时费标准 超程费标准

逾期还车，按照 计算 每月限行 公里，超出按照 元/公里计算

异地还车费 导航仪使用费

/ 元 /公里 / 元 /天



租金支付方式

 一次性支付，应当于 年 月 日前一次性结清全部租金。

 分期支付，以 □日 □月 季 □半年 □年为一个支付周期，每个支付周期支付租金 元，应

当于 年 月 日前支付首期租金，并在前一个支付周期届满前 日支付下一个周期租金。

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出租人已投保保险种类及保额:  第三者责任险，保额 万元

车辆损失险，保额  盗抢险，保额  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额 1万元/座

 玻璃单独破碎险，保额  车辆自然损失险，保额  车身划痕险，保额

承租人要求另行增加保险种类、保额及费用： 第三者责任险，保额 ，保险费用

 车辆损失险，保额 ，保险费用  盗抢险，保额 ，保险费用

 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额 ，保险费用  玻璃单独破碎险，保额 ，保险费用

 车辆自然损失险，保额 ，保险费用  车身划痕险，保额 ，保险费用

 涉水损失险，保额 ，保险费用  不计免赔险，保额 ，保险费用

 其他 ，保额 ，保险费用 上述增加的保险费用合计： / 元

履约担保方式为：

 保证金担保， 10000 元，其中交通违法保证金为 2000 元。出租人退还剩余交通违法保证金的期限

为：自承租人交还租赁车辆之日起 日内。

 银行卡预授权担保， 元，其中交通违法保证金为 元。出租人撤销剩余预授权冻结

额度的期限为：自承租人交还租赁车辆之日起 日内。

 保证人担保

争议解决办法（选择其一）： 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出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向承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合同变

更记录

补充约定：

签订合同前请仔细阅读合同条款；本合同一式 3 份，其中出租人执 1 份，承租人执 1 份，保证人执 1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出租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承租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保证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北京市 大兴 区（县） 京良 路（街） 1 号






